
產品一般銷售條款與細則 

本產品一般銷售條款與細則（“銷售條款”）為 Solventum 台灣公司向台灣（“區域”）客戶（“客

戶”）銷售 Solventum 產品（“產品”）之銷售條款及條件。 

 
 
Solventum 向客戶銷售產品之要約，以及 Solventum 對任何採購訂單或其他客戶文件（“訂單”）

的確認，以客戶明確接受這些銷售條款為必要條件。 客戶訂單中包含的條款僅限於所訂購產品的

數量及識別始有適用。 Solventum 不接受並拒絕與本銷售條款不同或附加於本銷售條款的所有其

他任何形式的客戶條款。 

 
定價、運費、付款、運輸、退貨 

產品價格以適用的 Solventum 價格頁面或電子訂單系統中，於 Solventum 處理客戶訂單之日所列

出的價格為準。 對於指定未來日期出貨的訂單，Solventum 有權自行決定以出貨當日的有效價格

計價。 除非發票上註明不同的付款期限，標準付款期限為月結 30 天。 未經 Solventum 事先書面

同意，客戶不得進行任何扣款、抵銷或為其他款項調整。 訂單數量必須滿足 Solventum 規定的最

低產品訂購數量。 產品根據 Solventum 訂單確認書或發票上的國貿條規之聲明發貨，若無此類聲

明，則根據 FOB 裝運點發貨。產品之所有權及危險在交付貨品給承運人時轉移予客戶。 若

Solventum 根據訂單支付運費，則 Solventum 可以指定運輸方式和路線。 若客戶需要其他運輸

方式，客戶應支付因此產生的任何費用。 交貨時間由 Solventum 決定，Solventum 可自行決定是

否對產品進行延期交貨。 若產品供應因任何原因受到限制，Solventum 得以其認為適當的任何方

式履行訂單或分配產品。 在任何情況下，Solventum 均不對未能在特定日期前出貨或客戶未能在

特定日期前收到產品負責。 Solventum 可要求客戶預付任何訂單款項。 向客戶提供的任何信用額

度均由 Solventum 自行決定並依循 Solventum 信用政策要求。 客戶必須確保其帳戶始終保持更

新，及時付款。 Solventum 可能會扣留/保留發貨、付款或其他利益，及/或評估逾期金額的滯納

金和利息，直到帳戶餘額為最新之狀態。 退貨依照 Solventum 的退貨政策，並需事先獲得 

Solventum 同意。 

 
法令遵循 

Solventum 將按照適用於每種產品的法律製造和銷售產品。客戶應遵守適用於產品(以及任何含有

產品或使用產品所製成的客戶產品)的處理、運輸、儲存、使用、加工、處分、經銷、銷售和轉售

的法律。在任何情況下，任一方均不得向另一方或其公司提供或支付任何款項或給予任何有價物

(如此類付款或行為違反適用的法律或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適用的反賄賂、反貪腐或反回扣

法)。 

 
產品資訊、選擇和使用 

Solventum 可能會提供產品資訊，包括技術資訊、規格、建議、文獻和其他材料（統稱為“產品資

訊”），以方便客戶選擇產品。Solventum 不保證產品資訊的準確性或完整性，如有更改，恕不另

行通知。本產品資訊未授權或暗示授權任何 Solventum 或第三方智慧財產權。客戶自行負責評估

和選擇產品，並確定每個產品是否符合特定用途並適合於客戶的使用和應用方法。除非 

Solventum 明確書面同意，否則產品不會按照任何客戶要求或規格製造。未經 Solventum 事先書

面同意，供客戶使用或消費而售出的產品不得以任何方式被重新包裝、轉售或再分發。 

 



工業/職業產品 

Solventum 欲將其工業和職業產品銷售給訓練有素的工業和職業客戶以供於工作場所使用，而標

示、包裝該等工業和職業產品。 除非適用的產品包裝或說明書/仿單中另有明確說明，否則本條所

涉產品非為售予消費者或供其使用(如：家用、個人使用、娛樂/運動使用，或其他產品包裝或說

明書/仿單中未描述的其他用途)，而進行標示或包裝；並且產品之使用及選擇必須按照適用的健

康和安全法規和標準、所有產品資訊、使用者說明書、警告和其他限制聲明。客戶必須採取任何

召回、行動方案或其他產品使用通知所要求的任何行動。若客戶向消費者或在非工業及職業管道

推廣或銷售此類產品，或以任何方式重新標示產品，或以小於 Solventum 原始包裝單位進行分

裝、重新包裝或銷售產品，則客戶自行承擔應符合相關要求（包括包裝和貼標要求）之責任以及

因此產生的任何索賠、損失和損害。 

 
保固、免責聲明、有限補救措施 

除非在適用的產品資訊或產品包裝上明確規定了不同的保固（在這種情況下，以該保固為準），

否則 Solventum 保證每件產品在 Solventum 出貨時均符合適用的 Solventum 產品規格。除此之

外， Solventum 不提供任何其他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對適銷性、特定用途

的適用性之暗示以及因交易、履行、習慣或交易慣例而產生的任何保證或條件。 若產品不符合本

保固，客戶的唯一和排他性補救措施是，由 Solventum 選擇維修或更換不合格產品或退還其購買

價格。 在本保固下，Solventum 對因客戶自行修改或可歸責於客戶而損壞的產品不承擔任何義

務，包括因不正確的使用、誤用、濫用、事故、疏忽或不當操作而造成的產品損壞。 當客戶認為

產品不符合要求，客戶必須在收到產品後 45 天內通知 Solventum，並配合 Solventum 對此類索

賠的調查，否則客戶放棄有關的任何權利或索賠。 上述保固和補救措施不適用於“按原樣”出售且

不提供任何保固的實驗性或開發性產品。 

 
責任限制 

除上述有限補救措施及法律明確禁止的範圍外， Solventum 對於直接或間接由產品引起或與產品

相關的直接、間接、附帶、特殊、懲罰性或結果性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收入、業務、機會

或商譽損失）不負責任， 無論所主張的法律或衡平法理論為何，包括但不限於保證、合約、疏

忽、詐欺或嚴格責任。 

 
出口管制 

產品係僅供在台灣區域內使用或消費而售出。如果 Solventum 書面授權客戶將產品出口到台灣境

外，作為購買和出口的條件，則客戶 （a）承擔對此類產品的全部責任，（b） 將遵守與出口到台

灣境外和在台灣境外銷售產品有關的所有法律和法規，以及（c） 將遵守所有適用於有關產品出

口的 Solventum 政策和程序。客戶同意本出口管制條款之所有規定皆為重大條款，如違反任何承

諾或保證，客戶同意充份配合 Solventum 調查可能之違約，且客戶同意保護並防止 Solventum 及其

任何關係企業免受因客戶違反本出口管制之承諾與保證所造成之一切損失 (包括因受政府機關調

查而致之損失)，並使其免責於該等損失。 

 
訂單取消 

未經 Solventum 書面同意，客戶不得取消訂單。就 Solventum 已同意取消之訂單，如 Solventum 

因此產生的成本和費用無法透過向其他個人或實體出售產品而合理收回，則客戶應向 Solventum 



支付所有此類成本和費用，其中可能包括相關原材料、包裝和其他專用於產品的品目之成本。

Solventum 得以事前通知客戶之方式取消訂單，而無需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稅 

產品價格不包括任何政府機構徵收的任何適用稅費、關稅、關稅、費用或收費（“交易稅”）。 交

易稅將在 Solventum 的發票上單獨列出，客戶應負責全額付款。 如客戶提供有效的交易稅免稅

證明，Solventum 將不會收取或代繳之。 

 
其他協議、條款的效力 

若 Solventum 和客戶就產品的銷售或供應達成了特定協議，或者其它 Solventum 營業單位已針

對特定產品發佈了特定條款和條件（統稱為“Solventum 協議條款”），則以 Solventum 協議條款

為本銷售條款的補充條文或與本銷售條款相衝突之前提下，以 Solventum 協議條款為準。 使用 

Solventum 訂購系統訂購產品，即表示客戶同意受適用的 Solventum 價格頁面、訂單或訂購系統

中規定的所有條款和條件、程式要求和其他政策的約束。 

 
適用法律、爭議解決 

本銷售條款依據中華民國法律解釋之。如有訟爭，雙方當事人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修訂 

Solventum 保留隨時更改其銷售條款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客戶。 

最後修訂日期：2024 年 7 月 1 日。 

 


